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护理系转专业考核办法

根据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关于印发〈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转专业管理办法〉的通知》（昭卫职院通[2022]13 号），结

合护理系各专业实际情况，制定本考核方案。

一、考核领导机构

组长：护理系主任

成员：副主任、专业负责人、专业骨干教师、教研室主

任、年级辅导员

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护理系办公室，负责日

常工作。

二、学生转出程序

（一）学生转出护理系各专业按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关

于印发〈昭通卫生职业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的通知》（昭

卫职院通[2022]13 号）执行。

（二）护理系符合申请转专业条件的学生需填写《昭通

卫生职业学院转专业申请表》，并将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学生

成绩单（需加盖护理系或教务处公章）交护理系办公室，由

系部主任签署转专业意见。

三、学生转入程序

（一）其他专业学生转入护理系护理、助产专业按《关

于印发〈昭通卫生职业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的通知》（昭

卫职院通[2022]13 号）执行。



（二）学生转入护理系护理、助产专业具体事项按各专

业考核办法实施。各专业考核办法见附件：

附件 1 护理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考核办法

附件 2 助产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考核办法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护理系

2022 年 5 月 10 日



附件 1

护理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考核办法

根据《昭通卫生职业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的要求，护

理专业考核组对拟转入学生进行考核，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第一章 资格条件

第一条 申请转入护理专业学生，除需要符合《昭通卫

生职业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转专业条件外，还应

满足以下条件：

（一）对护理专业有浓厚兴趣，有强烈学习意愿。

（二）未因考试作弊等违纪行为受到过学校处分。

（三）转入学生原专业成绩排名不低于年级排名前 5%。

第二章 考核程序

第二条 转专业考核分为资格审核和专业考核。

（一）资格审核由护理系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按

照投档的报名学生信息进行审核，资格审核合格者方可进入

护理专业参加专业考核。

（二）专业考核小组由护理系主任任组长，成员包括专

业带头人、专业骨干教师、教研室主任、转入年级的辅导员，

负责笔试、面试和成绩评定工作。

（三）保留现场影像资料，专业按综合考核成绩从高到

低进行排序报护理系转专业领导小组。



第三章 考核办法

第三条 参加考核的学生应携带学生证、身份证及学校

规定的其它相关证明参加考核。

（一）考核方式

专业考核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二）考核内容

1.笔试考核科目为《护理专业基础综合能力测试》测试，

题型待定。笔试成绩采取百分制。

2.专业考核小组对笔试通过的申请者以面试的方式进行

考核，面试具体内容包括：

（1）自我介绍：内容包括本人在原系部原专业学习情

况、班级排名、学习基础、主要优势、各种奖励情况、个人

兴趣爱好、特长等；

（2）转专业理由：申请转入专业的目的、未来的志向

等；

（3）专业情况：包括专业的历史内涵、专业的课程设

置、专业特点，具体学习方向以及今后的工作领域；

（4）专业基础知识：面试老师当场提问，由此对申请

者的知识面、理论思维能力和对转入专业的兴趣进行全面评

估；

（5）面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内容及评分比例如下：



考核内容 评分

对护理专业的认识和兴趣 20

所具备护理专业的基础和能力 30

今后对护理专业的学习计划 30

将来从事护理专业的意愿和志向 20

总计 100

第四章 成绩评定

第四条 综合成绩由课程平均成绩、笔试成绩、面试

成绩三部分组成，其中课程平均成绩占 20%、笔试成绩占 50%、

面试成绩占 30%。笔试、面试成绩均在 80 分以上（含 80 分）

为合格成绩，根据申请人综合成绩排名，择优录取，拟录取

名单上报学校教务科终审，并公示。

第五章 附则

第五条 本考核办法适用于2021级及以后入学的三年制

普通专科生。

第六条 考核合格同学经护理系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方可

转入。

第七条 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不得再申请转回原专业

就读。

第八条 本考核办法由护理系负责解释。

附：护理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面试考核表

护理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考核成绩表



护理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面试考核表

姓名 学号 性别 出生年月

原专业 申请转入专业 护理专业

面试情况记录：

考核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面试成绩

专业认识和

兴趣（20）

专业基础和

能力（30）

专业学习

计划（30）

从事专业

意愿和志向

（20）

总计



护理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考核成绩表

学号 姓名
课程综合

成绩（20%）

笔试成绩

（50%）

面试成绩

（30%）

综合成绩

（100%）
名次

考核组组长：

年 月 日



附件 2

助产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考核办法

根据《昭通卫生职业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的要求，护

理专业考核组对拟转入学生进行考核，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第一章 资格条件

第一条 申请转入助产专业学生，除需要符合《昭通卫

生职业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转专业条件外，还应

满足以下条件：

（一）对助产专业有浓厚兴趣，有强烈学习意愿。

（二）未因考试作弊等违纪行为受到过学校处分。

（三）转入学生原专业成绩排名不低于年级排名前 5%。

第二章 考核程序

第二条 转专业考核分为资格审核和专业考核。

（一）资格审核由护理系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按

照投档的报名学生信息进行审核，资格审核合格者方可进入

助产专业参加专业考核。

（二）专业考核小组由护理系主任任组长，成员包括专

业带头人、专业骨干教师、教研室主任、转入年级的辅导员，

负责笔试、面试和成绩评定工作。

（三）保留现场影像资料，专业按综合考核成绩从高到

低进行排序报护理系转专业领导小组。



第三章 考核办法

第三条 参加考核的学生应携带学生证、身份证及学校

规定的其它相关证明参加考核。

（一）考核方式

专业考核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二）考核内容

1.笔试考核科目为《助产专业基础综合能力测试》测试，

题型待定。笔试成绩采取百分制。

2.专业考核小组对笔试通过的申请者以面试的方式进行

考核，面试具体内容包括：

（1）自我介绍：内容包括本人在原系部原专业学习情

况、班级排名、学习基础、主要优势、各种奖励情况、个人

兴趣爱好、特长等；

（2）转专业理由：申请转入专业的目的、未来的志向

等；

（3）专业情况：包括专业的历史内涵、专业的课程设

置、专业特点，具体学习方向以及今后的工作领域；

（4）专业基础知识：面试老师当场提问，由此对申请

者的知识面、理论思维能力和对转入专业的兴趣进行全面评

估。

（5）面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内容及评分比例如下：



考核内容 评分

对助产专业的认识和兴趣 20

所具备助产专业的基础和能力 30

今后对助产专业的学习计划 30

将来从事助产专业的意愿和志向 20

总计 100

第四章 成绩评定

第四条 综合成绩由课程平均成绩、笔试成绩、面试

成绩三部分组成，其中课程平均成绩占 20%、笔试成绩占 50%、

面试成绩占 30%。笔试、面试成绩均在 80 分以上（含 80 分）

为合格成绩，根据申请人综合成绩排名，择优录取，拟录取

名单上报学校教务科终审，并公示。

第五章 附则

第五条 本考核办法适用于2021级及以后入学的三年制

普通专科生。

第六条 考核合格同学经护理系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方可

转入。

第七条 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不得再申请转回原专业

就读。

第八条 本考核办法由护理系负责解释。

附：助产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面试考核表

助产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考核成绩表



助产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面试考核表

姓名 学号 性别 出生年月

原专业 申请转入专业 助产专业

面试情况记录：

考核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面试成绩

专业认识和

兴趣（20）

专业基础和

能力（30）

专业学习

计划（30）

从事专业

意愿和志向

（20）

总计



助产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考核成绩表

学号 姓名

课程综合

成绩

（20%）

笔试成绩

（50%）

面试成绩

（30%）

综合成绩

（100%）
名次

考核组组长：

年 月 日


